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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对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市场主体
城通办、一照两址”登记管理的若干意见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对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市场主体试行“全城通办、一照两址”登记管理的若干意见

　　榕政综〔2018〕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公司），市属各高等院校，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建设，充分发挥“五区叠加”优势，推动自贸

制机制创新、实现辐射效应,以“全城通办、一照两址”登记注册的新模式，推进市场主体便利化登记，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营造宽松、规

境，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内设立的市场主体（不含外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市场主体”）在全市范围内设立

经市场主体申请并提交经营场所相关承诺申报材料，由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内的登记机关在其营业执照上注明经营场所地址，免于办理分支机构

　　

　　二、在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市场监管局窗口（以下简称市局窗口）办理设立登记的市场主体，根据市场主体提出享受自贸试验区政策红

场监管局窗口主动匹配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内的住所地址（地址信息由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商务秘书公司负责提供）进行登记，同时在

际经营场所地址。此类市场主体营业执照应以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的名义核发，并加盖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公章。同时，在系统

区工商局代表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向市局窗口工作人员开通内资企业注册登记系统工号及权限进行登记。

　　

　　三、如市场主体经营范围涉及许可（含前、后置）经营项目及设立2个以上（含2个）分支机构，不适用于上述规定。内资市场主体设立

（含第2个）的应当办理分支机构登记。

　　

　　四、依据第二条规定设立的市场主体的登记档案暂由福州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保管，并定期扫描以便对外提供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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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上述市场主体经营场所的日常监管工作按照属地监管的原则，由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负责，市场主体应积极主动接受辖区市场

监督管理。登记机关应定期将登记信息推送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辖区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及时认领，并列为监管对象。

　　

　　六、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加强上述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发现市场主体有违法违规行为且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处理，并将处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其它公示平台进行公示。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抄告给政府其它职能部门。

　　

　　七、上述市场主体涉及的税收及相关统计指标归属经营场所所在地所有。

　　

　　八、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牵头建立落实“全城通办、一照两址”的联席会议制度，不定期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及时沟通情况，协调解

见顺利实施。

　　

　　九、本意见由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和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执行期暂定截至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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